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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机关单位发电  

  
 
 
江苏省商务厅 

  
 
 
周常青 发电单位 签批盖章 

等级 加急 明电  编号 苏商建传﹝2020﹞71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 

产销对接相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商务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商务局： 

当前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，随

着疫情的发展，防控措施不断加强，市场需求也不同以往，

受此影响，一些地区的部分品种农产品出现滞销现象。为进

一步拓宽滞销农产品销售渠道，促进农民增收，现就做好疫

情防控期间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部门沟通合作。各地商务部门要主动与农业农

村部门沟通对接，摸清本地应时农产品品种和数量，同时密

切关注本地区农产品市场变化情况，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反

馈市场供求和价格信息，引导做好本地蔬菜、水果生产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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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。要在确保不脱销、不断档的的前提下，加强生产、调运

组织工作，进一步提高生活必需品的本地自给率。 

二、大力开展农商对接。推动农产品批发市场及经营大

户、骨干流通企业、专业配送中心、连锁超市、电商企业与

蔬菜水果生产基地、专业合作社、种植大户直接对接，采取

多种形式扩大地产应时农产品采购销售规模。鼓励和引导苏

宁易购、盒马鲜生、每日优鲜等知名电商平台，加大对本地

农产品营销力度，推进线上线下融合，加快农产品从田头到

餐桌的流动。鼓励各地农贸市场、超市、电商企业等采取降

低租金、零毛利销售等方式促进农产品销售。 

三、协调落实“绿色通道”。根据《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“绿色通

道”政策的通知》（交公路发〔2019〕99 号）和《交通运输部

关于切实保障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顺畅通行的紧急

通知》（交运明电〔2020〕37 号）要求，积极协调有关部门

对保障运输车辆发放通行证，畅通生活必需品物资运输和物

流配送渠道，确保进得了城、入得了店。跨地区运送生活保

障物资的企业如需相关证明，可通过市级商务部门申请，由

省厅协调办理。对个别镇村设立卡口，阻碍农产品运输的，

应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并协调解决。 

请各地明确一名信息报送员，并于 13 日下班前报省商

务厅市建处（见附件）。请各地每周五上午将一周农产品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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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对接情况、保供工作情况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报省商务厅。

如在产销对接方面有好的经验做法及典型案例，可随时上

报。 

联系人： 罗权利，电话：025-57710187 

邮箱： luoquanli @doc.js.gov.cn 

 

附件：信息报送员名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商务厅 

2020 年 2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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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                信息报送员名单 

 

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微信号 

    

 

 


